
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第 2 季度 

关联交易分类合并信息披露公告 

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

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现将永安财产保险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3 年 2 季度关联交易分

类合并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本季度各类关联交易总量表 

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金额（单位：万元） 

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 0.0000 

服务类关联交易 0.0000 

利益转移类关联交易 0.0000 

保险业务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 1681.6515 

总计 1681.9915 

二、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表 

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金额（单位：万元） 

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 0.0000 

服务类关联交易 243.9617 

利益转移类关联交易 0.0000 

保险业务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 5894.8102  

总计 6138.7719  



三、本季度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比例情况 

2023 年 2 季度，公司未新发生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；截止

2023 年 6 月 30 日，无存量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。 

四、统一交易协议执行情况 

（一）2023 年 5 月 31 日，公司与陕西延长保险经纪有限责

任公司签署《保险业务经纪统一交易协议》，合同期限自 2023

年 5 月 31 日至 2026 年 5 月 30 日，交易金额预计 2000 万元。自

签订至 2023 年 2 季度，其项下累计交易金额为 88.6322 万元。 

（二）2023 年 5 月 31 日，公司与永安保险销售（陕西）有

限公司签署《保险业务代理统一交易协议》，合同期限自 2023

年 5 月 31 日至 2026 年 5 月 30 日，交易金额预计 12000 万元。

自签订 2023 年 2 季度，其项下累计交易金额为 69.7573 万元。 

五、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

截至 2023 年 2 季度，公司全资子公司永安保险销售（陕西）

有限公司与公司关联方发生保险业务和其他类型交易共计 10 笔，

金额合计 2.7323万元。 

六、其他需说明事项 

经公司关联交易年度专项审计及自查发现，公司存在关联交

易数据披露不准确的情况，现予以更正： 

（一）更正披露 



1．2022年1季度多披露保险业务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1笔，

涉及金额 1.8479万元； 

2．2022 年 4 季度，将 1 笔加油费的关联交易类型披露为服

务类关联交易，现更正为保险业务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，涉及金

额 2.6 万元； 

3．2023 年 1 季度，将 3 笔加油费的关联交易类型披露为服

务类关联交易，现更正为保险业务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，涉及金

额 3.4209 万元。 

（二）补充披露 

1．补充披露 2022 年 1 季度保险业务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 3

笔，涉及金额 3.6763 万元； 

2．补充披露 2022 年 2 季度保险业务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 3

笔，涉及金额 2.6764 万元； 

3．补充披露 2022 年 4 季度保险业务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 1

笔，涉及金额 0.2411 万元。 

 

 

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   

2023 年 7 月 28 日         

 


